伊春市本级城乡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下达我市城乡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资金2笔，分别为《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78号],下达资金1782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182号],下达资金166.2万元，全年共计1948.2万元。
（二）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市按照下达的指标数，根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全部下达至市本级各区和市直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1672万元、校舍维修72万元、贫困生补助74.2万元、综合奖补130万元。分别下达给伊美区1022.7万元，乌翠区306.5万元，金林区306.4万元，友好区222.5万元，伊春市特殊教育中心48.843万元，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41.257万元。
绩效目标为：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从资金执行情况看，预算资金到位率为100%，专项资金及时分解下达，用于支持市本级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和日常工作运转及校舍维修加固等，资金拨付均经过了相关审批程序。各区各校合理使用专项资金，安排教学活动、学校运转、校舍维护等支出。截止2024年年底，中央资金支出1096.41万元，中央资金预算执行率为81.04%。其中：伊美区80.1%，金林区99.41%，乌翠区75.18%，友好区69.17%，伊春市特殊教育学校57.63%，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100%。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推动我市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保障这笔资金安全且充分发挥效益，我市以专项资金管理要求为基准，全方位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工作。一方面，动态跟踪支付进度，杜绝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出现，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合理合规；另一方面，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严格遵循项目预算和施工计划开展工作，合理调配资源，全力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完成，使资金切实转化为提升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实际成果。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情况看，市级财政及时分解和拨付专项资金，各区各校全面落实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保障机制，公用经费保证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正常运转，基本完成了年度总体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生均补助标准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达到100%，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达到100%。
质量指标：教科书质量验收合格率100%，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我市义务教育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素质和学生身体素质完成情况为好，档次为95%，乡村教师队伍素质和学生身体素质不断提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地各校通过电话访问、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满意度调查，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满意度达到95%。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 存在的问题。从全市执行情况看，市本级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发挥了较好的效益，但是截止年底尚有部分资金未形成支出，主要原因是：一是伊美区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支出进度缓慢，还有138.77万元中央财政资金尚未支出。二是综合奖补资金尚未支出，乌翠区义务教育学校面临迁址，为发挥补助资金效益最大化，拟于2025年用于数字化赋能等支出；友好区由于项目调整，拟于2025年用于项目支出。
（二）下一步推进措施。市教育局将督促相关区和学校加快经费支出进度，推动项目加快履行程序，保障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和正常运转，确保专项资金发挥使用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通过本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市将按照有关要求将全部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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